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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型
1.复试方式
包含笔试和面试两种形式。笔试成绩满分100分，面试成绩满分100分。
固体力学、工程力学、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水文学及水资源、水工结构工程：
复试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2×95%＋外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5%，满分100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课采用笔试形式，满分100分。加试课程成绩应达到60分以上，才能够取得面试资格。
2.复试笔试科目
固体力学：理论力学
工程力学：理论力学
岩土工程：岩土工程概论
岩土工程学科交叉创新：岩土工程概论；信号与系统；数据库原理；电子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结构工程：结构力学
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力学
水文学及水资源：工程水文学或水文学
水工结构工程：水工建筑物或工程水文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设计综合（3小时）
3.面试内容
固体力学、工程力学：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理论力学、材料力学
岩土工程：英语、结构力学、计算机应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石力学与工程
岩土工程（交叉创新）：理论力学、材料力学、流体力学、高等数学、英语、机电传动控制或信号与系统或数据库原理或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基础
结构工程：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土力学、建筑抗震、混凝土结构、钢结构
桥梁与隧道工程：英语、结构力学、计算机应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岩石力学与工程
水文学及水资源：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工程水文学或水文学、水力学等
水工结构工程：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应用、水工建筑物、土力学
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英语、计算机应用、建筑设计历史与理论，城乡规划设计历史与理论
4.拟录取排名及录取方法
1）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2）工程力学、固体力学、水工结构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参加复试的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考生与校内调剂考生在学科内分别排名，先录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考生，再录校内调剂考生；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程及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的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考生与校内调剂考生统一排名，在同一批次复试情况下，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考生；岩土工程学科交叉创新方向一志愿生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将接收相关专业背景的校内调剂考生。一志愿报考交叉创新方向的考生与校内交叉学科调剂考生统一排名，在同一批次复试情况下，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一志愿报考岩土工程学科交叉创新方向的考生。
3）对参加复试的二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由各二级学科组织面试，单独排名，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4）个别专业的录取政策会根据报考情况和学校政策进行调整。如有调整，以复试前发布的最新通知为准。
5.复试笔试科目参考书目
理论力学：《理论力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结构力学：《结构力学》，龙驭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岩土工程概论：《岩石力学与工程》，蔡美峰主编，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张伯平、党进谦 编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
信号与系统：《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二版），孙国霞、郭予瑾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版。
数据库原理：《数据库系统概念》（原书第五版），杨冬青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电子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上，下）（第四版），康华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机械制造技术基础》，李凯岭，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版。
工程水文学：《工程水文学》（第四版），河海大学詹道江、徐向阳 、陈元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水文学：《水文学》（第五版），黄廷林、马学尼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水工建筑物：《水工建筑物》（第三版），天津大学祁庆和主编。
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公共建筑设计原理》，张文忠，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版；《城市规划设计原理》，吴志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版。
二、专业学位
1.报考水利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建筑与土木工程（固体力学、工程力学、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方向）的考生在进入复试后选择相应方向，并参加相应方向的复试。选定方向后，生源充足的情况下，原则上方向间不允许调剂。
2.复试方式
包含笔试和面试两种形式。笔试成绩满分100分，面试成绩满分100分。
复试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2×95%＋外语听力与口语测试成绩×5%，满分100分。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课采用笔试形式，满分100分。加试课程成绩应达到60分以上，才能够取得面试资格。
3.复试笔试科目
建筑与土木工程：依据专业方向选择，笔试科目与学术型学位专业笔试科目相同。
水利工程：（01水文水资源方向）：工程水文学或水文学；（02水工与水电方向）水工建筑物或工程水文学
4. 拟录取排名及录取方法
1）录取成绩＝（初试成绩÷5）×50%＋复试成绩×50%
2）建筑与土木工程（工程力学、固体力学）、水利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方向）参加复试的一志愿报考本专业的考生与校内调剂考生在学科内采取按方向分别排名，先录一志愿报考本方向考生再录校内调剂考生；建筑与土木工程（岩土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结构工程、建筑与城乡规划设计）的一志愿报考本方向的考生与校内调剂考生统一排名，在同一批次复试情况下，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一志愿报考本方向的考生；建筑与土木工程（岩土工程学科交叉创新）一志愿生源不充足的情况下，将接收相关专业背景的校内调剂考生。建筑与土木工程（岩土工程学科交叉创新）一志愿报考本方向的考生与校内交叉学科调剂考生统一排名，在同一批次复试情况下，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一志愿报考本方向的考生。
3）非全日制专业型的考生统一面试，单独排名，分专业按照录取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
4）个别专业的录取政策会根据报考情况和学校政策进行调整。如有调整，以复试前发布的最新通知为准。
5.其他内容同学术型专业。
